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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1 
李浩然博士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各位老師，很高興有機會和大家分享對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的一個學習重

點：「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的看法。這在現時的香港是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的國籍、身份等的安排，與其他很多地方較為不同。 
 
與中國國籍和中國公民相關的文件 
 

當我們探討中國國籍和中國公民的概念時，最基本的自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以下簡稱《憲法》）所定下的法理框架。根據《憲法》第三十三條第一款，

明確指出「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針對香

港的情況，除了《憲法》之外，還有三份法律文件會影響我們的制度安排。第一份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以下簡稱《中國國籍法》）。《中國國籍法》不僅適用

於整個中國內地，亦同時適用於處理香港居民的身份。第二份是在 1996 年，即是回

歸之前一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區的適用作了一個解釋。

這份文件解釋了香港居民的國籍，即是中國國籍，以及部分香港人持有外國護照的

情況將會在制度上如何安排。第三份當然是《基本法》，特別是《基本法》第二十四

條所提及甚麼是中國國籍的問題。 
 

《中國國籍法》的身份規定 
 

根據 1980 年開始實施的《中國國籍法》，當中的條文很清楚界定如何擁有，以

及如何不能夠擁有中國國籍身份（即是在甚麼情況下會被取消中國國籍身份）。我們

先從正面方向開始，看看根據《中國國籍法》規定，可以從甚麼途徑取得中國國籍。

在這方面共有四條相關的條文。下表列出這些條文，並提出一些解說以供大家參考。 
 

《中國國籍法》條文 解說 
第四條：「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

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

中國國籍。」 

第四條是較為簡單的。父母雙方或者父母

其中一方是中國公民，而你在中國出生，就有中

國國籍。 
第五條：「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

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具有

第五條規定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是中國公

民，而本人即使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外國出生，

                                                       
1  本文為李浩然博士於 2021 年 6 月 15 日為教育局通識教育 / 公民與社會發展組主持知識增益講

座的演講內容撮要，全文並經過李浩然博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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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籍法》條文 解說 
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

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

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

中國國籍。 」 

亦都具有中國國籍。這是由於中國賦予一個人

國籍的原則，主要採取「屬人原則」。以下略作

解釋： 
 不同國家給予剛出生的嬰兒的國籍是有兩

個原則：一個是「屬人原則」，這是指只要

是該國國民的子女，按照人的本身，就會賦

予該國國籍。另一個是「屬地原則」，這是

指父母都不是該國國民，但由於在該國的

地方出生，因此亦會賦予該國國籍。中國的

賦予國籍的原則，基本上是以「屬人原則」

作基礎。這在《中國國籍法》第五條的前半

部分說得很清楚。 
 

然而，《中國國籍法》第五條亦指出了一個

例外的情況，就是如果你因為在外國出生，並因

此而取得當地國家的國籍的話，就不能擁有中

國國籍了。這由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如

果該名人士在出生時因為根據「屬地原則」而擁

有外國國籍，就不會被賦予中國國籍。這是第五

條後半部分的規定。 
第六條：「父母無國籍或國籍

不明，定居在中國，本人出生

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 」 

我們國家是以「屬人原則」爲基礎。第六條

規定所提及的人士，根據「屬人原則」，他們基

本上不應該擁有中國國籍。不過，由於他們沒有

國籍或國籍不明，基於人道原則，總不能夠讓他

們成為國際人球，所以考慮了另一層次，既然他

們都住在中國，因而也賦予他們中國國籍。 
第七條：「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願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

律，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的，

可以經申請批准加入中國國

籍： 
一、中國人的近親屬； 
二、定居在中國的； 
三、有其它正當理由。」 

第七條指如果是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士，即

是並非中國國籍人士，如果他們願意遵守中國

的憲法和法律，而且具備第七條所列的三項條

件，都可以申請加人中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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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嘗試再從反面方向，看看會因為甚麼情況而會喪失中國國籍的身分。這方

面同樣有四條相關條文，下表將其列出，並提出一些解說以供大家參考。 
 

《中國國籍法》條文 解說 
第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

認中國公民具有雙重國籍。」 
第三條清楚列明我們國家不承認雙重國

籍。若一名人士擁有外國國籍時，自然中國國籍

失效。 
第八條：「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

得批准的，即取得中國國籍；被

批准加入中國國籍的，不得再保

留外國國籍。」 

這條規定反映了我們國家不承認雙重國籍

的基本原則。   

第九條：「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自願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

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這亦是圍繞我們國家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基

本原則而制訂下來的條文。 

第十三條：「曾有過中國國籍的

外國人，具有正當理由，可以申

請恢復中國國籍；被批准恢復中

國國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國國

籍。」 

第十三條提及曾經有過中國國籍的外國

人，可能因為移民或其他原因而沒有再擁有中

國國籍，若具有正當理由是可以再申請恢復。不

過一旦恢復後就不得再保留外國國籍，這自然

亦是基於我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基本原則。 
 

從上表可見，根據《中國國籍法》而排除不可以擁有中國國籍的情況，其實只

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無論你是取得外國國籍、自願擁有外

國國籍，或是加入外國的，都不能同時擁有中國國籍；換過話說，若果擁有中國國

籍，就必須放棄外國國籍。 
 

我想補充一點，現時世界處理國籍問題的做法，根據國際法而言是有兩種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採用上文提及的「屬人原則」或「屬地原則」；第二種模式是有些國家

承認雙重國籍。目前大多數國家都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那些承認雙重國籍的少數

國家，很多時候他們的國民權利與國籍的關係方面比較弱；而大多數不承認雙重國

籍的國家，則在國民權利與國籍的關係方面都比較強，即是說國籍會影響到國民所

享有的權利，故大多數國家對於採取雙重國籍的做法，都會較為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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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與香港永久性居民 
 

接下來的內容會和我們香港的關係比較緊密一點。請大家想一想：「中國公民是

否等於香港永久性居民？」「我是中國公民，就必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又或是反

過來說：「我一旦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就是否必然是中國公民？」 
 

以上問題其實都是環繞「中國公民」和「香港永久性居民」兩個概念是否等同。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入手。我估計很多老師對《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有或多或少有些印象，因為當香港剛剛回歸不久的時候，就出現

了很多與居港權相關的案例，而這些案例大體上都是環繞上述所講的中國公民、香

港永久性居民等問題，並同時與《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相關。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內容是甚麼呢？該條條文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居民，

簡稱香港居民，當中包括了永久性居民，以及非永久性居民： 
 

永久性居民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和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

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非永久性居民 
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但沒有居

留權的人。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同時羅列了六項界定屬於永久性居民的規定。下表列出該

六項規定，並提出一些解說以供大家參考。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屬於

永久性居民的人士 
解說 

（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

民。 

簡單來說，這項規定所指的就是在香港出

生的中國公民都是永久性居民，相信大部分香

港市民都屬於這類。 
（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如果不是香港出生，不過是在特區成立之

前或之後，通常在香港居住連續滿七年以上的

中國公民，亦都會因為連續居住滿七年的規定，

從而獲得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不過要留意的是，並非所有在香港連續居

住滿七年的人，都可以獲得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例如以下兩類人士： 
 很多外籍傭工，例如很多來自菲律賓、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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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屬於

永久性居民的人士 
解說 

的女傭，在香港已經工作及居住超過七年，

一直都不能夠獲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數年

前就曾有個一個案例，認為這是違反《基本

法》的做法，最終敗訴。因此，這是第一類

人士，即使住滿超過七年都不能獲得永久

性居民身分。 
 至於第二類人士，就是現時內地與香港緊

密連繫，很多內地公司都有業務在香港，並

派遣一些高層人士或管理層由內地到香港

工作。這些人士即使住滿七年，同樣不會因

此而自然獲得永久性居民身分。 
（三） 第（一）、（二）兩項所

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

籍子女。 

如果在香港出生（左欄所指的第一項），又

或者已經連續居住滿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左

欄所指的第二項），他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

籍子女，都可以成為永久性居民。 
 

這裏有兩項是很重要的：第一，這些子女不

是在香港出生；第二，他們是中國籍的子女，即

是並非根據《中國國籍法》已經移民到外國，並

同時擁有外國國籍的子女。 
（四）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

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

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

非中國籍的人。 

這項規定針對非中國籍人士，而這類人士

亦與上述第二項規定的人士不同。第二項規定

是指在香港連續住滿七年的中國公民，而這項

規定是指通過有效的旅行證件進入香港的非中

國籍人士，並且以香港作為一個永久居住地。

 
我們知道香港現時的文化和種族越來越多

元，有很多印巴裔人士，就是通過這個規定而成

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大家請留意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

是何謂「永久居住地」。「永久居住地」的意思，

即是已經在香港以外沒有其他任何居所。釐清

了這個概念，一方面可以決定該名人士在這處

地方有沒有居民身分；另一方面，亦都涉及到法

庭對該名人士的管轄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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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屬於

永久性居民的人士 
解說 

（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

前或以後第（四）項所列居民在

香港所生的未滿二十一周歲的

子女。 

  這項規定針對上述第四項人士所生的未滿

二十一周歲的子女。為甚麼是未滿二十一周歲

呢？因為這類人士當他們在二十一歲成年的時

候，有權選擇是否繼續作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六）第（一）至（五）項所列居

民以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 

這項規定是針對不包括上述五項規定之內

的人士。為甚麼要顧及這些人士呢？這是出於

人道立場的考慮。 
 

在 1997 年之前，即是在特區成立前，這些

人士就在香港生活，並且只在香港擁有居留權。

我們不希望因為香港回歸而令到這些人士 
成為無國籍人士，成為國際人球，出現人道災

難；因此，在香港回歸之後，就在《基本法》第

二十四條設立了第六項規定，賦予這類只在香

港有居留權人士擁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這類人士大家較為熟悉的，就是上世紀 80
年代來到香港的越南船民。當時香港作為第一

收容港，並因此而收容了部分來港的越南船民。

這批來港的越南船民，在回歸之前只是在香港

有居留權，在其他地方都沒有。隨着香港回歸，

我們基於人道主義而賦予他們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分。 
 

簡單來說，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必然是根據上述《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列明

的六項規定而取得的。另一方面，我們亦需要掌握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分

別。永久性居民身分，即是無論如何都會在香港擁有居留權，亦因為擁有永久性居

民的身份，因而有資格按照香港特區的法律而享有相關的權利。至於非永久性居民

的意思，即是說你這個身份是可以在香港居住，亦可以工作，但是在投票等方面的

權利是沒有的。此外，非永久性居民在居留的權利上，也不是一定會有居留權，而

是需要通過政府賦予才會有居留權。 
 

從上述所說明的內容，相信大家都可以發現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其實是與中

國公民身份有互相交疊的關係；而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則與中國公民身份無關的。

這些與中國公民身份無關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並非中國國籍，但仍然可以擁有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由此帶出了一個香港人口結構的特殊情況，所以當年在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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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的時候，就提出了一個將國籍與非永久性居民身份分開處理的原則，藉以

照顧整個香港人口結構的特性。 
 

我們在這裏特別看看《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第一至第三類人士，他們

都是中國公民，並且可以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回看 1999 年回歸不久的時

候，出現很多與《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相關的居港權案例。下表為其中三宗案例： 
 

案 
例 
一 

  申請人吳嘉玲和吳丹丹兩人是姊妹，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她倆分

別於 1987 年及 1989 年出生，當時她們的父親已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

以上的中國公民。他在 1976 年來港，而兩名申請人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沒

有通過入境管制站進入本港。1997 年 7 月 4 日她們向入境處報到，堅稱根

據《基本法》第 24（2）條第 3 款擁有居留權，但她們的權利未獲入境處處

長承認。 

案 
例 
二 

  申請人徐權能先生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在 1978 年出生時，他父

親已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並早於 1962 年來港，而

申請人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沒有通過入境管制站而進入本港。1997 年 7 月

3 日，他向入境處報到，亦堅稱根據《基本法》第 24（2）條第 3 款擁有居

留權，但他的權利未獲入境處處長承認。 

案 
例 
三 

  申請人張麗華小姐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在 1989 年出生時，她父

親已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 年以上的中國公民，並早於 1967 年來港。出

世時父母未正式註冊結婚，其母親在她出生後的第二天便不幸去世。1994 年

12 月，張小姐持雙程證來港。1995 年 1 月，她的雙程證有效期屆滿，之後

一直逾期居留。1997 年 7 月 15 日，她向入境處報到，並堅稱根據《基本法》

第 24（2）條第 3 款擁有居留權。但她的權利未獲入境處處長承認。 

 
上述各宗案例內的名字，大家都可能仍有點印象。案例一的吳嘉玲和吳丹丹兩

姊妹，她們都是在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而當出生的時候，她們的爸爸就已經是

在香港連續居住滿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這表示她們符合了《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的第三項規定，就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出生的中國籍子女，父或者母一方（在這個案

例是父親）已經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以上。 
 

究竟案例一這場官司的爭論焦點是甚麼呢？其實當時控辯雙方都沒有否認這兩

姊妹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因為她們都是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

要求的人士。而當時香港的終審法院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又為甚麼會在 1999 年 6 月

進行釋法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究竟這類人士來香港的時候，是否需要按照有秩序

的申請途徑、有一系列的程序要求要先行完成；還是她們既然是永久性居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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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到香港（包括沒有通過入境管制站進入香港）就自然可以有權居留，不能要求

她們先行通過一些手續才可以來到香港。當時該兩姊妹並非經過正常的入境管制途

徑來到香港，而她們又擁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在這個情況下，究竟政府有沒有權

可以將她們遣返內地呢？所以這宗案例的爭議焦點，其實是程序的問題。 
 

案例二的徐權能先生，他亦是在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他的父親亦都是在香

港居住滿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所以案例一及案例二所涉及的三人（吳嘉玲、吳丹

丹、徐權能），他們的情況基本相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1966 年 6 月的釋法決

定，在內地出生並有資格獲得居留權的人士，須向內地有關當局辦理所需批准手續

（例如申請單程證），方能進入香港。 
 

案例三的張麗華小姐是另一種情況。張麗華小姐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她

的父親亦是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以上；但她屬於非婚生子女（張小姐出世時，父母並

未正式註冊結婚），她的母親亦在她出生後第二天不幸離世。這宗案例的重點是非婚

生子女的權利保護是否相同。而根據案例三的結果，就是確認了非婚生子女的權利

和婚生子女相同。 
 

大家可以從這三個案例看到，原來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而獲得香港

永久性居民身份，就會涉及到中國國籍的問題，這就帶出了原來中國國籍和永久性

居民的身份不屬於同一件事，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中國國籍的探討 

 
我們一方面明白甚麼是中國國籍、中國國籍人士等的含意，但其實在國籍背後

更加重要的，就是當中所涉及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是甚麼；因此，我們接着將進一步

聚焦說明中國國籍的情況。 
 

我們先看看在 1996 年 5 月 15 日，即是大概回歸之前一年多的時候，全國人大

常委會就着《中國國籍法》如何在香港實施有一個解釋。這個解釋的條文不多，只

有六條條文，當中有四條條文是和中國國籍，即是和在香港生活的人士的中國國籍

相關。下表列出該解釋的四條條文，並提出一些解說以供大家參考。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

籍法》在香港實施的解釋條文 
解說 

第一條：「凡具有中國血統的香

港居民，本人出生在中國領土

（含香港）者，以及其他符合《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規定的具

  第一條包含兩類屬於中國公民的人士。第

一類是具有中國血統，而且本人出生在中國領

土（含香港）。那麼中國血統是指甚麼呢？ 
 



第 9 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

籍法》在香港實施的解釋條文 
解說 

有中國國籍的條件者，都是中國

公民。」 
  根據回歸前香港政府的一系列行政指引，

羅列了一套標準以確認一個人究竟是否具有中

國血統，當中包括相貌、有沒有祖籍、是否擁有

中國的姓名，有沒有中國人的親屬等的評核標

準。大家或許都記得我們小時候讀書時有一個

很重要的欄目，要求我們填寫祖籍，現時似乎很

多文件都少了這個要求。填寫祖籍之所以重要，

就是由於它屬於辨別是否具有中國血統的其中

一個標準。而根據《中國國籍法》，中國血統是

構成了在香港居住的香港居民能否擁有中國國

籍的要求。這是《中國國籍法》第一條所指的第

一類人士。 
 
  至於第二類人士， 是符合《中國國籍法》

規定而擁有中國國籍的人士，這在上文提及《中

國國籍法》時已經介紹過了。 
 
  所以，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第一條，

共有兩類在香港生活的人士是可以獲得中國國

籍，成為中國公民：第一類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香

港居民，出生在中國領土（包括香港）；第二類

是根據《中國國籍法》而符合獲得中國國籍條件

的人士。 
第二條：「所有香港中國同胞，

不論其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

護照』或者『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都是中國公民。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中國公民可

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的有效

旅行證件去其他國家或地區旅

行，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不得因持

有上述英國旅行證件而享有英

國的領事保護的權利。」 

  這份解釋接下來的三條條文（第二條至第

四條），都是採取排除的方式，排除了三類人士

所持有的外國護照，以及與之相關的領事保護

權利，仍然將這些人士視為中國公民。現說明如

下： 
 

第二條解釋條文針對是持有英國屬土公民

護照，又或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中國

同胞（關於「中國同胞」的含意，將在下文解釋），

仍然是中國公民。他們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可

以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的有關旅行證件去其

他地方旅行，但就不可以因為持有護照就以為

是英國人，因而在中國領土範圍內享有英國領



第 10 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

籍法》在香港實施的解釋條文 
解說 

事保護權，這點中國是否定的。 
 
  簡單來說，因為英國屬土公民護照，以及英

國國民（海外）護照，在回歸前是大部分香港市

民所持有的旅遊護照，所以要在這個解釋內清

楚說明這兩種的護照持有人怎樣處理。 
第三條：「任何在香港的中國公

民，因英國政府的『居英權計劃』

而獲得的英國公民身份，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不予

承認。這類人仍為中國公民，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其他地區不得享有英國的

領事保護的權利。」 

  第三條解釋條文針對因為「居英權計劃」而

獲得英國公民身份的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籍法》不予承認他們的英國公民身份，仍然視他

們是中國公民。 
 
  這條解釋條文背後，是有其歷史背景的。

1991 年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來到香港之後，英

國推出了一個「居英權計劃」，但這個「居英權

計劃」和之前中英兩國所達成的順利交接，即所

謂的「直通車」安排是有違背的，所以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解釋內，特別點出了中國政府根據

《中國國籍法》，不予承認透過「居英權計劃」

而得到的英國公民身份。同樣地，因為不承認這

類人士的英國公民身份，所以亦不會因為「居英

權計劃」而得到的英國公民身份，可以在中國領

土範圍內獲得英國的領事保護權等。 
第四條：「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中國公民，可使

用外國政府簽發的有關證件去

其他國家或地區旅行，但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地區不得因持有上述證件

而享有外國領事保護的權利。」

  第三條解釋條文針對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中國公民。這些人士可以使用

不同國家給予他們的證件、護照去旅行；但是同

樣地如果他們作為中國公民的話，就不可以因

為持有外國護照而主張他們就是外國公民，從

而獲得外國領事的保護權利。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籍法》在香港實施的解釋條文，當中的第二條至

第四條，其實都是環繞一個概念，就是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不會理會持甚麼證件，

只要是中國公民的話，即使持有外國護照，都仍然會被視為中國公民；同時，不論

你持有的國籍是甚麼，只要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包括香港，就仍然是中國公

民，就會受到《中國國籍法》對中國公民的規管。此外，這些條文亦是特別針對由

英國所簽發的兩種護照和「居英權計劃」，強調在香港的中國公民持有這些護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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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居英權計劃」而獲得英國公民身份，都不可以因此而獲得英國的領事保護權。

對於英國以外的其他不同國家的護照持有人，亦是同樣處理，就是用這些護照去旅

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不可以拿着這些護照就認為自己是外國公民，從而獲得

外國的領事保護權。 
 

以上安排的出發點，在於中央政府考慮到香港居民人口結構的特點，從而採取

了一個彈性的，以及照顧到香港人口結構的做法，就是護照和國籍分離的原則。簡

單來說，視護照是一個旅遊證件，是沒有問題的；但不可以視護照為必然等同於擁

有該國的國籍。這裏亦都帶出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一個人真的希望使用外國護照，

亦都希望以外國公民的身份進入中國領土，包括香港範圍的時候，就必須進行脫離

中國公民、脫離中國國籍身份的程序及申請。 
 

另一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籍法》在香港實施的解釋條文，背後

是有很充足的國際法理據以支撐的，其中一個理據，就是 1930 年《關於國籍法衝突

的若干問題的公約》。這條公約有數十個不同國家簽署，當中的第四條是這樣說的： 
 

「一個國家對於兼有另一個國家國籍的本國國民不得對抗該另一國而施以外交

保護。」 
 
第四條的意思，是指如果有一個人聲稱擁有 A 和 B 兩個國家的國籍，那麼他就不可

以以 B 的國籍去對抗 A，要求 B 在 A 的領土範圍之內對他提供外交保護。這就是

我們國家一向以來主張不承認雙重國籍，也不承認持有英國或其他國家護照的中國

公民要求在中國行使領事保護權，背後所支撐的國際法理據。 
 

上文提及對於「中國同胞」的含意，這是一個很特殊的說法，有其一定的歷史

背景，因為香港及澳門曾經處於英國及葡萄牙的殖民管治之下，所以應該怎樣界定

在香港及澳門生活的，具有中國血統的居民？怎樣確認他們是中國人呢？在這種情

況下，就會根據兩份文件，第一份文件是 1958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住在香港及澳

門的我國同胞不能以華僑看待等問題的批覆》，即是說居住在香港及澳門的華人，不

能夠和住在外國的華僑同等看待，因為香港及澳門並不是外國。這是由於中國政府

一直以來都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香港及澳門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屬於中國的主權

之下，所以就有這種「中國同胞」的說法。第二份根據文件則是在 1991 年《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關於港澳同胞等幾種人的身份的解釋（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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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背後所涉及的權利與義務 
 

我們說了這麼多怎樣成為一個中國國籍的人士或者中國公民，背後還有更大的

考慮，就是作為一名公民、作為一名國民，相關的權利和義務是怎樣的呢？ 
 

香港的情況是很特殊的，我們既有以居住地域為原則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

居民的劃分標準，亦有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中國國籍法》的解釋，以至《中國

國籍法》內所提到是否屬於中國公民身份的劃分標準。按照這些劃分標準，在香港

居住的人士可分為四類身份，而他們各自所享有的權利亦有所不同。下圖為按照上

述劃分標準而劃分出來的四類人士： 
 

 
這幅圖有四種顏色，代表下列四類人士： 

 第一類：左上方綠色部分，代表既是中國公民，亦是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第二類：右上方淺紫色部分，代表非中國公民，但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 
 第三類：左下方深紫色部分，代表是中國公民，但不是永久性香港居民。 
 第四類：右下方藍色部分，代表不是中國公民，亦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上述四類人士是由是否中國公民，以及是否香港永久性的居民這兩個維度構建

出來，因而他們的權利是有所區別的，下表嘗試就他們權利差異略加解說，以供大

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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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解說 
第 一 類 人 士

（左上方綠色

方格） 

  這一類的人士應該佔香港最大比數，他們既是中國公民，亦都

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當然香港亦有部分這類人士（即是綠色方格右

下方的深綠色部分），他們可能擁有外國護照。然而，誠如上文提

及，根據《中國國籍法》和 1996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擁有

外國護照只是一份旅行證件。如果這些人士因為持有外國護照而想

成為外國公民的話，他是要提出脫離中國公民的身份。 
 
  這類人士在選舉等方面的政治權利，基本上可稱為一個完整的

權利。他們既可以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一條參與國家事務，亦可

以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參與本地的選舉，或者行使本地的

參選權。 
第 二 類 人 士

（右上方淺紫

色方格） 

  第二類就是非中國公民，但是屬於永久性居民的人士。香港是

一個國際大都會，有很多外國人在香港居住了很長的時間，亦因為

居住滿七年，所以獲得了永久性居民的身份。 
 
  這些人士可能擁有外國國籍或無國籍。由於設計《基本法》的

時候，考慮到香港的人口結構和這些人士的權利，藉以保持香港國

際化，所以即使並非中國公民，但若是永久性居民的話，根據《基

本法》的第二十六條，都可以享有香港本地的參選權。在立法會更

有一個很特別的規定，立法會議員基本上應該要擁有中國國籍，但

考慮到香港的特殊情況，所以《基本法》第六十七條有一個規定，

在立法會全體議員內，有百分之二十的議席是可以由非中國國籍及

擁有外國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擔任。 
 
  這裏有個有趣之處，就是假設經過選舉，得出超過百分之二十

的結果，那怎麼辦？我們現時的法律是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案。我有

時可能會開開玩笑，最公平的辦法是以抽籤來決定哪些百分之二十

的人士可以留下來。儘管這是一個小小的玩笑，實際上現時是沒有

一個具體辦法可以解決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情況。 
第 三 類 人 士

（左下方深紫

色方格） 

  這類人士是中國公民，但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不過有一些這

類人士，在香港是有權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一條參與國家事務的。

這些國家事務，包括選舉產生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等。 
第 四 類 人 士

（右下方藍色

方格 

  這類人士既不是中國公民，也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可能

是外國籍，包括來港旅遊的人士，又或者是一些無國籍的人士。由

於他們的身份不是中國公民，也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就不可以得

到任何權利。 
  當然，我們明白如果一名遊客因為旅遊來香港，香港法律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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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解說 
護他的安全，而他亦有遵守香港法律義務；但整體而言，包括香港

的選舉等方面的權利，不會有任何的參與權。 
 

根據國際公約，很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必然是與一個國家的公民身份掛鈎

的，即是說只有一個國家的公民才能夠享受這個國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從上

表所列的內容可見，香港《基本法》很特別地以是否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作

為標準，從而決定是否給予選舉權利，因而令到部分作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不是

中國公民的人士，都可以享受在一般國際法意義之下，只有公民才可以享受的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由此可見，香港《基本法》在設計上是非常開放的，與全世界很多

國家用是否國民、是否一個國家的公民來決定有沒有政治權利，是頗為不同的處理

方式。 
 

除了選舉權之外，我們的還有一些的權利是很有趣的，值得向大家一提。在香

港，大部分人士都有機會回到內地。當返回內地的時候，都會用到港澳通行證。原

來港澳通行證只是發給兩類中國公民的。第一類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基本上與《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是一致的。他們包括： 
 

1. 在香港出生，具有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2. 在中國其它地區出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3. 在外國出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4. 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外國籍或者無國籍人士，經批准恢復或者加入中國國籍 

 
第二類獲發通行證讓他們往返內地和香港的，就是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

公民。他們在香港生活，可以通過獲發通行證而往返內地和香港。 
 

由於通行證的簽發，主要是給予擁有香港居留權及定居在香港的中國公民。最

核心的考慮標準就是中國國籍，所以只有擁有中國國籍的中國公民才可以獲得港澳

通行證。這點亦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通行證並不是護照，通行證只是讓他通行；

而在一國家之內能夠通行的，必然是這個國家的國民。如果一個外國人，就必然是

要持有護照及相關的簽證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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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看完這麼多作為香港居民、中國公民的身份，以及如何將這些身份定義；然而，

最根本的問題是甚麼呢？其實公民也好、國民也好，應該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

的人，並且根據這個國家法律規定而享有相關的權利和承擔相關的義務。這裏帶出

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作為一名中國國籍人士，或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我對這

個國家應該負有甚麼義務，以及可以在這個國家的法律上享有甚麼權利。我認為這

種互相對稱的權利和義務，都應該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處理中國國籍及中國公

民的概念時，需要教授的重要課題。 
 

我們作為中國公民，一名中國國籍的人士，應該有甚麼權利和義務呢？《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就提及這點，這章專門提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三

十三條明確寫出「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這些

義務主要就是對國家的保護、不可以出賣國家等。這是《憲法》從宏觀的角度、 原

則的角度所作出的規定。 
 

來到香港的情況，香港《基本法》基本上沒有特別提到在香港生活的人士對國

家有甚麼義務。《基本法》只有一條條文（第四十二條）規定香港所有人，無論你是

中國公民、不是中國公民、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非永久性居民，甚至是外國人。你

在香港境內都要承擔遵守香港法律的義務。到了《香港國安法》則提及作為一名中

國公民要對國家所承擔的義務。《香港國安法》第六條明確提及：「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的義務，承擔一些權利，都是身為一國國家的國民應有的責

任。權利和義務永遠都是相對稱的，如果太過着重權利而不講義務，就會變得很自

私；如果我們只講義務而不講權利，是對人的權利不尊重，所以最理想的狀態應是

權利和義務相對稱。而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自然負有一些很獨特的權利和義務，

例如我們不可以要求一個外國人為自己國家效忠，又或者亦很難讓一個外國人擁有

一個國家的重要政治權利（香港是很特殊的情況，上文已經交代過了），這亦反映了

權利和義務相對稱的基本原則、一個法理學上的基礎原則。這種對一個國家的國民

要承擔起對自己國家保護的義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並不是中國才有，不是

中國《憲法》、《香港國安法》才有，而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 
 

我們舉一個例子作為參考。大家應該知道入籍美國時，即是一個人從外國轉移

入籍美國的時候，是需要宣誓效忠的。以下是這個宣誓效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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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此宣誓， 
我完全放棄我對以前所屬任何外國親王、君主、國家或主權之公民資格及忠誠；

我將支持及捍衛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對抗國內和國外所有的敵人； 
我將真誠地效忠美國； 
當法律要求時，我願為保衛美國拿起武器； 
當法律要求時，我會為美國做非戰鬥性之軍事服務； 
當法律要求時，我會在政府官員指揮下執行具有國家重要意義的工作。 
我在此心甘情願地宣誓，絕無任何心智障礙、藉口或保留；請上帝保佑我。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入籍宣誓效忠的第一句，就很清楚提及放棄對以前所屬的

國家的公民資格，以及對該個國家的忠誠，轉移支持及捍衛美國的法律和憲法，對

抗國內和外國所有敵人。而當中包括要效忠美國、要保衛美國、要為美國做非戰鬥

性之軍事服務，又或者執行具有國家重要意義的工作等。由此可見，規定一個國民

需要承擔的義務，是全世界很普遍的做法。至於通過甚麼形式要求國民去承擔這個

義務，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美國的情況是通過入籍宣誓的做法，而中國就是

通過在《憲法》條文內將其規定下來。 
 

以上向大家介紹了怎樣界定中國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以至背後的一

些立法理念，並建議大家在教授中國國籍與中國公民概念時，還要涉及作為一個國

民、一個公民時所負有的權利和義務。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為止。謝謝大家！ 
 
 
 

--  完  -- 
 
 


